附件：

益阳市“五好”园区创建考核评价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推进全市园区高质量发展，引导各园区在省级“五好”园区年度综合评价中进位争先，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五好”园区推动新发展阶段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湘政办发﹝2021﹞19号），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一）产业园区

我市经省人民政府批复（备案）的9个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益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经济开发区、龙岭产业开发区、南县经济开发区、桃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沅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安化经济开发区、大通湖产业开发区。

（二）市直部门

市直有关单位，包括：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市金融办、市税务局、国网益阳供电公司、人民银行益阳市中心支行。

二、考核内容
（一）产业园区

按200分制考评计分，包括省级综合评价、市级季度评价和加（减）分指标组成。

1.省级综合评价。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创建“五好”园区 推动新阶段园区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湘政办发〔2021〕19号）对各园区年度综合评价结果折算计分。

2.市级季度评价。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目标、中心工作，重点突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税收贡献、科技创新等方面工作评价。（具体指标和分值见附件1）

3.加（减）分情形：

（1）省政府综合大督查通报表扬的加1分；在省委省政府及以上会议作典型发言加1分；2023年获得国家、省相关部门先进表彰的，国家级表彰每次加2分，省级表彰每次加1分；在省级产业集群竞赛中胜出的，决赛加1分，初赛加0.5分，入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加1.5分；新增上市企业每个加1.5分。加分情形不设上限。

（2）市园区办（包括市园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布置的工作任务未按要求落实，或发生数据资料报送不及时、失实等情形的，每项次扣0.1分（以通报为准）；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中有任务指标未完成的园区，每项指标扣0.5分；各项工作被省级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每次扣1分（以通报文件为准），扣分不设上限。

（3）加（减）分在最终得分予以体现。

（二）市直部门

市产业园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承担园区评价数据采集及支持园区建设、协调服务等日常工作情况。

三、计分方法
1.省级综合评价、市级季度评价按照50%、50%的比例折算计入园区年度总得分（200分制）。省级评价指标得分以省园区办通报的年度综合评价得分（200分制）为计算基数，计算方法：省级年度综合评价得分×50%。市级季度评价以市园区办季度通报总得分为基准，四个季度通报分数按照25%、20%、20%、35%的权重折算相加后作为市级季度评价得分（200分制）计算基数，计算方法：四个季度通报折算分×50%。

2.市级评价指标数据由市统计局牵头采集报市园区办，由市园区办按照功效计分法和排名计分法测算汇总。考核指标计算时间从每年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

3.园区省级综合评价得分、市级季度评价得分、加（减）分三项之和为年度总得分。
4.全市9大产业园区分A、B两组进行考核，益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经济开发区、龙岭产业开发区归为A类进行考核，其余6个园区归为B类进行考核。
四、结果运用

（一）“五好”园区创建考评工作按照“季度通报、半年调度、年终评比”的方式进行。

1.季度通报

根据《益阳市产业园区季度经济评价指标及权重》（见附件1），在每季度结束的次月底，由市园区办对全市园区每季度的情况分别进行考评排名。

2.半年调度

半年调度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全市“五好”园区创建工作推进大会，会议由市人民政府市长主持。会议通报我市园区本年度上半年度经济运行情况。由在排名靠前（A、B类排名第1）园区，所在县市区长在会上作经验介绍；排名靠后（A、B类排名末位）的园区，所在县市区长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3.年终评比

全年综合评比结果由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汇总各园区上一年度考核情况进行考核排名，形成全市产业园区综合考评评价报告，经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审定后，在次年年初召开全市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上予以通报。获得先进表彰的园区，由所在县市区长在会上作经验介绍；排名末位的园区，由所在县市区长在会上作表态发言。A类园区按得分排名，排名前2位的评为先进园区，给予10万元奖金奖励。B类园区按得分排名，排名前2位的评为先进园区，给予10万元奖金奖励。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评选确定7个成员单位为表扬激励对象，每个单位奖励5万元。
（二）对连续3年被评为先进的园区，其主要负责人优先推荐进一步使用。本年度被评为先进的园区，市直相关部门应在建设用地、资金扶持、招商推介等方面予以支持。在分类考核中对本年度考核排名末位的园区，建议有关部门予以约谈诫勉；对连续2年排名末位且在省级综合评价排名累积未前进10名及以上的园区，建议调整园区主要负责人职务，对园区所在地政府分管领导进行诫勉谈话。

（三）在考核年度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群体性事件及重大个人极端案件的，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四）评价结果作为市绩效办对园区绩效评价的依据。A（或B）类园区排名第一的计满分，其余每下降1个名次扣0.5分。同时，评价结果运用于市绩效办对园区所在县市区“五好”园区绩效评价的依据，A（或B）类园区排名第一所在县市区的“五好”园区绩效评价指标计满分，其余每下降1个名次扣0.01分。对桃江县“五好”园区绩效评价中，桃江高新区或灰山港产业开发区在B类园区中排名第一，则桃江县绩效评价计满分，除以上情形外，2个园区的排名结果按照50%、50%权重计入桃江县绩效评价指标分。

五、组织实施

（一）“五好”园区创建考核评价工作由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市产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

（二）考核采取“园区自评、现场考评、平台认定、部门评分”方式进行。“园区自评”由各园区根据考核办法，开展自评并向市园区办考核组提交全部佐证材料；“现场考评”由市园区办组织考核组对各产业园区进行现场考评；“平台认定”及“部门评分”由市统计局按照考评计分办法，负责收集、整理、提供相应平台数据和打分。

（三）各有关部门、园区所在地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安排必要经费和人员，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做好园区考核工作。

附件：1.益阳市产业园区季度经济评价指标及权重

2.计分方法说明

附件1
益阳市产业园区季度经济评价指标及权重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内容
	单位
	分值

（分）
	数据

采集单位
	指导单位

	1
	规模工业增加值

总量及增速（14分）
	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
	亿元
	6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
	8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2
	规模工业企业数

（6分）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数量
	家
	6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3
	工业投资及增速

（14分）
	工业投资总额
	亿元
	6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工业投资增速
	%
	8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4
	工业税收及增速

（16分）
	工业税收
	亿元
	6
	市税务局
	市税务局

	
	
	工业税收增速
	%
	10
	市税务局
	市税务局

	5
	亩均工业税收（4分）
	亩均工业税收值
	万元/亩
	4
	市统计局
	市税务局

	6
	高新技术产业

营业收入占比（8分）
	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比
	%
	8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7
	园区工业集中度

（6分）
	园区工业集中度
	%
	6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8
	主导产业

营业收入占比

（8分）
	主导产业

营业收入占比
	%
	8
	市统计局
	市工信局

	9
	招商引资金额及增速（10分）
	招商引资金额
	亿元
	4
	市商务局
	市商务局

	
	
	招商引资增速
	%
	6
	市商务局
	市商务局

	10
	新建工业项目

（14分）
	新开工新建工业项目
	个
	7
	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

	
	
	新投产新建工业项目
	个
	7
	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

	总        分
	100分
	


附件2

计分方法说明

一、功效系数法

得分=分值*〔40%+60%*（园区指标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从全市9个园区中选取。
当上年某单位某项指标增速为负值且本年增速为全市最大值时，以三年平均增速作为该单位该项指标值计算得分；当本年某单位某项指标增速大于或等于全市平均增速的2倍时，该单位该项指标得满分，但不作为全市最大值，以低于全市平均增速2倍的第一名增速为最大值计算其他单位该项指标得分。

二、排名计分法

得分=分值*〔40%+60%*（9－排名）/（9-1）〕



